
海盐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雄鹰计划”（2021-2023 年）实施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我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

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加快我县“工业强县”建设，在《关于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雄鹰计划”试行办法》（盐政发

〔2018〕50号）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进一步优化培育措

施，强化培育力度，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二、起草过程

县经信局于 6 月份开始起草实施办法，8 月 27 日通过

OA系统第一次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9月 6日邀请欣兴工具

等 9家骨干企业主要负责人会商实施办法，9月 15日分管副

县长召集县财政局等部门和镇（街道）分管领导详细商讨实

施办法，9月 18日通过 OA系统第二次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

三、议题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的六个部分：（1）培育类型，分成“雄

鹰”、“猛鹰”、“飞鹰”和“雏鹰”四类；（2）评价规

则；（3）政策措施；（4）申报遴选；（5)保障措施；（6）

附则。

四、需要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审

议的重点事项

1.关于目标要求设立。分雄鹰、猛鹰、飞鹰和雏鹰四类



培育类型。雄鹰侧重体量培育，三年培育期内，营业收入和

税收年均增长率目标值为 8%；猛鹰侧重亩均效益培育，三年

培育期内，亩均营收增速和亩均税收增速年均增长率目标值

为 12%；飞鹰侧重数字化改造培育，三年培育期满后装备联

网率达 85%，信息系统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全覆盖，具备端到

端系统集成应用能力，营业收入和税收年均增长率目标值为

12%；雏鹰侧重专精特新培育，重点扶持发展产业的“专精

特新”类企业，三年培育期内，营业收入和税收年均增长率

目标值为 15%。

2.关于评价基础指标及权重设计。雄鹰、猛鹰和雏鹰总

分 100 分，飞鹰总分 120 分，具体分配见下表：

培育

类型

评价基础指标及权重（单位：分）

赋分
绿色

发展

营收发展

速度

税收发展

速度

数字

赋能

科技

创新

品牌

管理

雄鹰 100 10 20 20 20 20 10

猛鹰 100 10 20 20 20 20 10

飞鹰 120 10 20 20 40 20 10

雏鹰 100 10 20 20 20 20 10

3.关于动态管理事项。培育试点企业实施年度动态管理。

不符合培育试点资格或发展态势不良的，取消培育资格。对

新符合培育条件的，在各培育类型设定名额范围内择优确定



为培育试点对象。试点企业在培育期内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则

取消培育试点资格：较大影响的安全生产事件、重大影响的

环境保护问题、重大影响的质量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亩

均效益”综合评价两次 C类或以下、未完成履约达产事项、

拒不配合能耗“双控”工作等。

4.关于政策扶持资金。奖励资金按年度给予兑现，不超

过培育企业当年度综合贡献度。四类培育试点企业第一名奖

励资金每年分别为 300万元、200万元、200万元和 200万

元，第二、三名分别按 60%、30%给予奖励。每个培育类型名

额不多于 8个，四类培育试点企业按 32家测算，每年取前 3

名给予奖励，3 年奖励总额预测为：（300+180+90）*3 年+

（200+120+60）*3*3年=5130万元。

五、补充说明内容

1.与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的衔接情况：无。

2.财政资金安排：资金来自地方工发资金，已与县财政

局沟通达成一致意见。

3.关于公平性竞争审查。9月底提交县市场监管局进行

公平竞争审查意见征求，根据其反馈建议，删除文中“在我

县登记注册的民营工业企业和在我县税务登记”以及一些

“重点、优先和作为白名单激励”等字句。同时县市场监管

局反馈根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规定，建议由本

政策起草部门县经信局自行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经我局办公

室（法制办）审核，未存在非公平竞争。



4.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后收到的反馈未采纳情况仍存在

分歧的：

（1）县财政局建议对“评价规则”赋分指标进行调整，

增加营收发展速度、税收发展速度的分值占比。营业收入和

税收年均增长率作为“雄鹰计划”主要目标值，达标分值才

占 20分，明显偏低。（营收和税收总分是 40分，没有明显

偏低，故不予采纳。）

（2）县财政局建议培育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和税收“在

年度内增速为负值时只评价考核不奖励”门槛过低，按不低

于目标值 50%设定补助门槛（具体比例待定）。（考虑到近

几年疫情和大环境的影响，避免出现第一轮培育全军覆没的

情况，故不予采纳。）


